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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1號6樓

之11
承辦人：許訢詠
電話：02-23131881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30日
發文字號：睿言字第10900000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

主旨：因應雙語國家政策，未來的教育政策將會走向雙語教學並
將有大量雙語教師的需求產生。為協助現職教師，師資培
育生取得CEFR B2英語證照，本中心特別舉辦『劍橋領思
測驗 聽讀說寫雙語教師專案考』。歡迎 各單位鼓勵師資
培育生及現職教師參與。

說明：
一、本中心為鼓勵在職教師以及師資培育生積極取得CEFR

B2英語證書，特辦理專案考。專案考期間只要取得劍橋領
思測驗聽讀說寫四項技能之CEFR B2 且各項成績達160分
者，即可申請一次報名費退費。

二、參加對象 :1.現職幼兒園，國小與中等學校教師 2.師資
培育大學之師資培育生 3.欲往雙語教學發展之教師

三 、 報 名 方 式 ： 於 活 動 報 名 網 頁 輸 入 專 案 代 碼
『BETeacher』，並完成報名領思聽讀，口說，寫作測
驗 ， 繳 費 完 成 後 及 完 成 活 動 報 名 。
https://www.lsenglish.com.tw/projects_keyin.php

四、報名日期：109年11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止受理報名，額
滿為止。

 
正本：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

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
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
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
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
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國
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
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臺中教
育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
東華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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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文化大學、亞洲大學、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、臺北市立大
學、中原大學、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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